




第四条甲方权利义

3.11 乙方于每月 10日前向甲方提供上月正式税务发票
3.1.2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 日 内将清

运费用以电汇方式支付乙方

分)每月支付，一年清运总费用：800000元(捌拾万元
整人民币),具体付款方式为：

。

务
4. 1 甲方有权指定垃圾清运时间，并提出具体清运服务内 容

和服务质量标准 。

4.2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，并要求乙方人员

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在乙方服务范围内， 被市级

通报一处，罚款 500元 ； 被区级通报一处，罚款 200元 ；

被乡级通报一处，罚款 100元 。 连续被市、 区级通报三

次， 罚款 5000元 。

4.3 甲 方应为乙方指定清运地点，并为清运车辆正常通行提

供方便 。

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

5. 1 乙方保证其具备提供垃圾清运服务的合法资质、 设备及

人员，并自行办理因清理、 运输 、 消纳垃圾所需的各种

证件及手续。

5.2 乙方负责清理承包区域内的垃圾并运输至经市政、环卫、

工商等部门审批的正规的垃圾消纳场地。

5.3 乙方应及时清运垃圾集放处的生活垃圾。

5.4 乙方在甲方管辖区域内进行垃圾清运过程中， 应时刻注

意安全作业， 如因乙方原因 (包括直接或间接原因)造






